
一文概括44种中国专利期限

产品名称 一文概括44种中国专利期限

公司名称 国瑞中安集团一站式CRO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宝新科技园2#厂
房B栋一层

联系电话 13929216670 13929216670

产品详情

48小时

1、诉前禁令：当事人申请诉前禁令，法院应当自接受申请之时起48小时内作出裁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
长的，可以延长48小时。

2、诉前证据保全：当事人申请诉前证据保全，法院应当自接受申请之时起48小时内作出裁定。

15日

1、邮寄送达：专利局邮寄的各种文件，自文件发出之日起满15日，推定为当事人收到文件之日。

2、缴纳申请费：申请人应当自申请日起2个月内或者收到受理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缴纳申请费、公布
印刷费、申请附加费，要求优先权的，同时缴纳优先权要求费。

3、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调处：专利行政管理部门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可以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当事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受理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4、诉前禁令解除：申请人自法院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之日起15日内不起诉的，法院应当解除该
措施。

5、诉前证据保全解除：申请人自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之日起15日内不起诉的，法院应当解除该措施。

1个月



1、公告送达：文件交送地址不清，无法邮寄的，可以通过公告的方式送达当事人。自公告之日起满1个
月，该文件视为已经送达。

2、专利无效补充证据：在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受理无效宣告请求后，请求人可以在提出无效宣告请
求之日起1个月内增加理由或者补充证据。

3、缴纳专利费用：著录事项变更费、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费、无效宣告请求费应当自提出请求之日起1
个月内缴纳。

2个月

1、恢复权利请求：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而延误法定期限或者指定期限，导致其权利丧失的，自障碍
消除之日起2个月内，最迟自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内，可以向专利局请求恢复权利。当事人因其他正当理
由延误法定期限或者指定期限，导致其权利丧失的，可以自收到专利局通知之日起2个月内向专利局请求
恢复权利。

2、提交证明文件：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有专利法24（1）项或（2）项所列情形的，申请人应当在提出专
利申请时声明，并自申请日起2个月内提交有关国际展览会或者学术会议、技术会议的组织单位出具的有
关发明创造已经展出或者发表，以及展出或者发表日期的证明文件。

3、主动修改：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人自申请日起2个月内，可以对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
利申请主动提出修改。

4、办理登记手续：专利局发出授予专利权的通知后，申请人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2个月内办理登记手
续。

5、缴纳申请费：申请人应当自申请日起2个月内或者在收到受理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缴纳申请费、公
布印刷费、申请附加费。

6、缴纳优先权要求费：申请人应当自进入日起2个月内缴纳优先权要求费；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视
为未要求该优先权。

7、主动修改：要求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国际申请，申请人可以自进入日起2个月内对专利申请文件主
动提出修改。

8、提交中文译文：国际申请在国际阶段作过修改，申请人要求以经修改的申请文件为基础进行审查的，
应当自进入日起2个月内提交修改部分的中文译文。

9、提交证明文件：国际申请涉及的发明创造有专利法24条（1）项或（2）项所列情形之一，在提出国际
申请时作过声明的，申请人应当在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书面声明中予以说明，并自进入日起2个月内提交
本细则30条3款规定的有关证明文件。

10、转交文件：国际申请在国际阶段被有关国际单位拒绝给予国际申请日或者宣布视为撤回的，申请人
在收到通知之日起2个月内，可以请求国际局将国际申请档案中任何文件的副本转交专利局，并在该期限
内向专利局办理《专利法实施细则》103条规定的手续。

3个月

1、申请人要求优先权的，应当在申请的时候提出书面声明，并且在3个月内提交第一次提出的专利申请



文件的副本；未提出书面声明或者与其未提交专利申请文件副本的，视为未要求优先权。

2、主动修改：发明专利申请人在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以及在收到专利局发出的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
查阶段通知书之日起的3个月内，可以对发明专利申请主动提出修改。

3、请求复审：专利申请人对专利局驳回申请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向复审和
无效审理部请求复审。

4、行政诉讼：专利申请人对复审和无效审理部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向法
院起诉。请求人和专利权人对复审委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维持专利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
起3个月内向法院起诉。专利权人对专利局关于实施强制许可的决定不服的，专利权人和取得实施强制许
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对专利局关于实施强制许可的使用费的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向
法院起诉。

5、许可备案：专利权人与他人订立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应当自合同生效之日起3个月内向专利局备案
。

6、依照专利法57条的规定，请求专利局裁决使用费数额的，当事人应当提出裁决请求书，并附具双方不
能达成协议的证明文件。专利局应当自收到请求书之日起3个月内作出裁决，并通知当事人。

7、奖励报酬：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未与发明人、设计人约定也未在其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中规定专利法
第16条规定的奖励的方式和数额的，应当自专利权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发给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奖金。

8、国际申请文本更正：申请人发现提交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或者附图中的问题的中文译文存在错误，
可以在专利局作好公布发明专利申请或者公告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准备工作之前，或者在收到专利局发出
的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之日起3个月内，依照原始国际申请文本提出改正。

4个月

1、国际申请：专利局收到依本细则第8条规定递交的请求后，经过审查认为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可能涉
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应当及时向申请人发出保密审查通知；申请人未在其请求递交日
起4个月内收到保密审查通知的，可以就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向外国申请专利或者向有关国外机构提交专
利国际申请。

2、生物材料样品保藏：申请专利的发明涉及新的生物材料，申请人应当在申请日前或者最迟在申请日（
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将该生物样品提交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可的保藏单位保藏，并在申请时或者
最迟自申请日起4个月内提交保藏单位出具的保藏证明和存活证明；期满未提交证明的，该样品视为未提
交保藏。

6个月

1、不丧失新颖性：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在申请日以前6个月内，有《专利法》第24条所述情形之一的，
不丧失新颖性。

2、国际优先权：申请人自外观设计在外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6个月内，又在中国就相同主题提
出专利申请的，依照该外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照互相承认的优先权原
则，可以享有优先权。

3、国际申请：申请人未在其请求递交日起6个月内，收到需要保密的决定的，可以就该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向外国申请专利或者向有关国外机构提交专利国际申请。



4、补缴专利年费：授予专利权当年以后的年费应当在上一年度期满前缴纳。专利权人未缴纳或者未缴足
的，专利局应当通知专利权人自应当缴纳年费期满之日起6个月内补缴，同时缴纳滞纳金。

12个月

1、国际优先权：申请人自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外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12个月内，又在中国就同
样主体提出专利申请的，依照该外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照相互承认优
先权的原则，可以享有优先权。

2、国内优先权：申请人自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12个月内，又向国务院专
利行政部门就相同主题提出专利申请的，可以享有优先权。

18个月

发明公布：专利局收到发明专利申请后，经初步审查认为符合本法要求的，自申请日起满18个月，即行
公布。专利局可以根据申请人的请求早日公布其申请。

30个月

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际申请的申请人应当在优先权日起30个月内，向专利局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
手续。

32个月

国际申请进入中国：申请人未在优先权日起30个月内办理该手续的，在缴纳宽限费后，可以在自优先权
日起32个月内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手续。

2年

1、诉讼时效：侵犯专利权的诉讼时效为2年，自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得知或者应当得知侵权行为之
日起计算。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至专利权授予前使用该发明未支付适当使用费的，专利权人要求支付使
用费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专利权人得知或者应当得知他人使用其发明之日起计算，但是，专利权人于
专利权授予之日前即已得知或者应当得知的，自专利权授予之日起计算。

2、请求恢复权利：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而延误法定期限或者指定期限，导致其权利丧失的，自障碍
消除之日起2个月内，最迟自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内，可以向专利局请求恢复权利。

3年、4年

1、实质审查：发明专利申请自申请日起3年内，专利局可以根据申请人随时提出的请求，对其申请进行
实质审查。

2、强制许可：专利权人自专利权被授予之日起满3年，且自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满4年，无正当理由未实
施或者未充分实施专利的。

10年、20年

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期限为10年，均自申请日起计算。

发明专利权的期限为二十年，从申请日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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